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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研究生績優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101年11月22日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10月15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 

106年11月15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 

109年3月18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 

一、樹德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研究素質，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研究所碩、
博士班，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助學金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特訂定「研究生績優
入學獎助學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助對象、條件及獎助學金核給方式： 
（一）碩〈博〉士班一般生： 

1.凡本校應屆畢業生及校友在校成績為全系或全班名次前50%（應屆畢業生以在校前
三年平均成績）或當學年度錄取國立大學或國立科技大學（校院）相對應碩〈博〉
士班一般生（各系所訂定相對應系所，並送公共事務處備查），而選讀本校碩〈博〉

士班入學且完成註冊者。 
(1)正常修業年限畢業者：於正常修業年限內，分兩年4學期，每學期發給新台幣2萬

5仟元獎助學金，最高可獲得新台幣10萬元獎助學金。 
(2)修業 2~3 學期畢業者：於修業期滿離校前，每學期核發新台幣2萬5仟元獎助學金。 

2.其餘本校應屆畢業生或校友參加本校碩〈博〉士班招生，經錄取且註冊入學者。於
入學第1學期發給碩〈博〉士獎助學金新台幣1萬5仟元。 

3.若同時符合上述兩種獎助學金申請條件時，僅能擇一金額較高者申請。 
4.畢業年限以各系所訂定之修業標準為原則。 

（二）碩士在職專班生： 
1.管理學院、資訊學院： 

錄取本校各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並完成註冊者，分兩年4學期，每學期發給獎助學

金新台幣6仟元。〈最多以4學期為限〉 
2.設計學院、應用社會學院： 
(1) 於入學前未曾修讀本校開設之碩士學分班，錄取本校各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並完

成註冊者，分兩年4學期，每學期發給獎助學金新台幣6仟元。〈最多以4學期為
限〉 

(2) 自109學年度起就讀本校設計學院及應用社會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於入學前
曾修讀本校開設之碩士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者（以不超過18學分為限），在入學後
第二學年，分上下學期平均發給獎助學金；其獎助學金額，以其已獲得學分抵免
（本校碩士學分班所修得課程學分）之學分費總金額（不含雜費）為上限。 

(3) 若同時符合上述兩種獎助學金申請條件時，僅能擇一金額較高者申請。 
3.畢業年限以各系所訂定之修業標準為原則。 

三、一般規定： 
（一）錄取國立大學（含科技校院）相對應碩〈博〉士班一般生而選讀本校者，申請時

須繳交錄取報到通知單。 
（二）申請者須完成註冊繳費程序，並於入學後第一年之第1學期開學日起 3 週內， 檢

附申請表及證明文件向本校公共事務處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已請領本獎助學金者，仍可申請校內其他非以入學成績為標準之獎助學金。 
（四）若學期中惟因休學、退學、提前畢業和延後畢業等因素，則自然喪失獎助資格。 
（五）符合申請條件者，其第2學期以後之獎助學金，由公共事務處主動查核學籍狀況，

經教務處確認註冊後，如符合規定，即向學校申請撥款，不須獲獎者另行提出申
請。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樹德科技大學公共事務處設置辦法 
98年3月18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年 3月 25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11月15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1月3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公共事務處(以下簡稱本處)設置宗旨，以整合學校內部資源、加強學校整體形象

塑造，建構學校永續經營為基礎，並依據「樹德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七條之ㄧ，

特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 本處置處長及副處長各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之。

本處處長由教師兼任者任期以三年為一任，並得連任之，校長得依學校工作需要，

在任期內更換其職務。 

第三條 本處分設招生服務、媒體公關等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處長依相關規定簽請

校長同意後，聘請本校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組員若干人，其執掌

如下： 

一、 招生服務組 

(一) 學生選填志願調查。 

(二) 召開招生宣傳會議，研擬各項招生策略。 

(三) 推動科技人文講座，並參與各項招生活動。 

(四) 邀請重點高中職學校策略聯盟並舉辦各項交流活動。 

(五) 配合各項入學考試之辦理與諮詢(例如：考試資訊之發布、考生

服務隊…等)。 

(六) 促進招生之相關活動。(例如:百萬築夢計畫)。 

(七) 文宣統籌設計(例如：校系所簡介、招生宣傳海報、入學服務網

站、各類媒體通路廣告…等)與招生網頁資訊更新維護。 

(八)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二、 媒體公關組 

(一) 蒐集事件與優良事蹟，建立學校品牌。 

(二) 建立媒體關係。 

(三) 評估媒體廣告效益與採購業務。 

(四) 新聞事件危機處理。 

(五) 其它臨時交辦事項。 

第四條 本處各項行政與作業規定及相關細則另訂之。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樹德科技大學技藝能競賽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95年3月22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97年3月26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年10月29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年2月25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2月11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宗旨與依據 

    為吸引技藝能成績優異之高中職學生進入本校就讀，及鼓勵本校優秀學生代表本校

參與國內及國外各項技藝能競賽，依據樹德科技大學學生獎助學金管理辦法第四條

第二款之規定，訂定「樹德科技大學技藝能競賽績優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獎助對象與內容 

一、 當學年度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及進修二年制一年級入學新生或在校生，曾參加「國

際技能競賽」、「全國技能競賽」(含分區賽)或「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各類科學生技藝

競賽」或「OMC 世界盃」等競賽，得獎結果符合「樹德科技大學技藝能競賽績優學

生獎助學金發放標準表」(見附件)者，得申請所列其中一項之獎助學金。 

二、 本校在校生被選拔為「國際技能競賽」之國家選手者，自當選國手起至國際技能

競賽結束止，每月給予一萬元之獎助學金。 

第 三 條 一般規定 

一、 申請本獎助學金學生，即成為本校參與國內外各項技藝能競賽當然人選，必須

配合本校必要之相關培訓參賽計畫。培訓期間所需耗材及相關費用由本校提撥

經費補助。 

二、 大學部四年制一年級入學新生受獎者須完成註冊繳費程序，並於開學日起第五

週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公共事務處提出申請，逾期得不予受理。公共事務

處將於開學日起第七週內公告獎助學金申請之審查結果，並於第十週前核發獎

助學 金。 

三、 在校生之受獎者於得獎後，應隨即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公共事務處申辦獎助

學金。 

四、 「樹德科技大學技藝能競賽績優學生獎助學金發放標準表」所列之給獎金額、

給獎方式、名額限制、給獎標準與適用競賽種類等得每年檢討後，於 3 月 1 日

前簽請校長核定公告後實施。 

第 四 條 經費來源依據本校學生獎助學金辦法中規範之招生宣傳預算優先支列，該預算

若有不足，由學校撥專款支付。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修正時亦同。 



 

 

 

樹德科技大學教師參與各項招生宣傳服務績效辦法 
93年2月8日9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97年10月29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年3月18日9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2月20日107學年度第2學期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公共事務處及推廣教育中心為鼓勵本校教師提供各項協助，依據「樹德科技

大學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及「樹德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學年度績

效最低要求標準」第四條第三款，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提供下列相關協助者應予以獎勵： 

（一） 協助參與公共事務處主辦之各項招生宣傳，並對學校有正面效益者。 

（二） 協助參與公共事務處主辦之各項新聞媒體宣傳，對學校有正面效益並

提及或刊出「樹德科技大學」者。 

（三） 擔任推廣教育中心各類課程之授課教師。 

（四） 協助推廣教育中心各類課程規劃者。 

（五） 協助推廣教育中心各類課程招生者。 

（六） 協助推廣教育中心校內(外)專題演講者。 

第三條協助公共事務處(以下簡稱本單位)相關業務推展及進行者其計分規則如下： 

（一） 協助招生宣傳須對學校有正面效益： 

1. 主講由本單位聯繫辦理之校外各項專題講座者，每次可得5分。 

2. 參加由本單位聯繫辦理之全國性招生性質博覽會者，每天可得5分。 

3. 參加由本單位聯繫辦理之校外各種招生性質活動者，每次可得3分。 

4. 參加由本單位聯繫辦理之校內各種招生性質活動者，每次可得2分。 

5. 出席其他相關招生性質之活動者，每次可得1分。 

6. 當學年度擔任各系(含碩士班)或獨立所之「招生專責教師」，且確實

協助配合本單位完成各項招生活動者，每位最高可得20分，而每教學

單位最高以40分為限。各教學單位應於每年8月31日前，自行 選定當

學年度 

「招生專責教師」一至數名，並報本單位備查後實施。 

「招生專責教師」應協助配合之內容包含： 

〈1〉代表所屬單位成為本校招生宣傳策略會議當然委員。 

〈2〉代表所屬單位成為對外招生關係互動聯絡人。 

〈3〉協助所屬單位應出席招生活動之規劃與所需人員之調派。 

（二） 協助新聞媒體宣傳對學校有正面效益，並提及或刊出「樹德科技大學」者

始予以計分，新聞媒體宣傳分為電視台、報紙、廣播電台、雜誌、 網路

與其他等六項，其計分規則如下： 

1. 電視台：分全國台、地方有線台兩類。全國台指閱聽眾覆蓋全台之電視台 

；地方有線台指區域經營的電視台。 

〈1〉新聞或節目受訪：全國台3分/次、地方有線台2分/次。 

〈2〉受邀參加現場CALL-IN節目：全國台5分/次、地方有線台3分/次。 

2. 報紙：分成四大報、非四大報。四大報指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

報與蘋果日報，其他報別皆屬非四大報。 



 

 

 

〈1〉見諸四大報全國版三百字以上3分、地方版三百字以上2分、三百字以  

下不論版別均為1分。 

        〈2〉見諸非四大報全國版三百字以上2分、地方版不論版別字數均為1分。 

             〈3〉教師受邀撰寫專欄、或時勢論述刊登於民意論壇，見諸四大 

報為3分、非四大報為2分，並須符合第三條第二項之定義。 

a. 廣播電台：廣播電台不論覆蓋範圍，只要接受專訪均給3分/次。 

b. 雜誌：雜誌需為發行量超過一萬份，接受訪問刊出均給3分/次。 

c. 網路：由中央社發出之同一新聞事件給1分。（各紙本刊

出之報紙與電子報分開記點，由當事人自行提供訊息紙本佐

證）。 

d. 其他： 

  〈a〉受邀開發禮品以贈送媒體記者、貴賓給5分。 

   〈b〉籌辦規劃本校與媒體合作辦理之座談會或研討會給5分。 

   〈c〉指導學生參加百萬築夢計畫獲獎者給3分，由業務單

位承辦人統一簽核送交媒體組。 

第四條 協助推廣教育中心相關業務推展及進行者其計分規則如

下： 

（一） 教師協助推廣教育中心以下事項應給予點數10分/班： 

1. 協助學士學分班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2. 協助碩士學分班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3. 協助職業訓練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4. 協助非學分班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5. 協助證照班課程規劃、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二） 教師協助推廣教育中心以下事項應給予點數5分/班： 

1. 協助學士學分班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2. 協助碩士學分班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3. 協助職訓課程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4. 協助非學分班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5. 協助證照班課程招生並開班成功者。 

6. 協助校內外專題演講者（次）。 

（三） 教師協助推廣教育中心以下事項應給予點數3分/次： 

1. 擔任推廣教育中心各類課程之授課教師者。 

2. 協助學士學分班課程規劃者。 

3. 協助碩士學分班課程規劃者。 

4. 協助職業訓練課程規劃。 

5. 協助非學分班課程規劃。 

6. 協助證照班課程規劃。 

7. 協助學士學分班招生者。 

8. 協助碩士學分班招生者。 

9. 協助職業訓練課程招生者。 



 

 

 

10. 協助非學分班招生者。 

11. 協助證照班課程招生者。 

第五條 其他例外情形，得視實際狀況由公共事務處或推廣教育中心斟酌給分。 

第六條 本辦法以一學年為計算基準，以上項目以累加方式計算積分，例如： 擔

任推廣教育中心各類課程之授課教師者，並協助碩士學分班招生者， 獎

勵點數為 

3＋3為6分，以此類推，累積分數達20分者，得依本校「專 任教師學年

度績效最低要求標準」第四條規定列為一案。 

第七條 配合學校發展重點辦法，公共事務處及推廣教育中心將每學年提供協

助方向予相關單位，並依教師實際協助累積分數。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